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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根据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腾新材” 或“公司” ）整体战略布局及业务发

展需要， 为进一步优化整合产业资源， 提高管理效率和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

530.00万元收购徐捷先生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尚达” 或

“标的公司” ）12.5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尚达股权比例将由75%增至87.50%，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化。

2、鉴于上海尚达是公司重要子公司，徐捷先生持有上海尚达少数股权，依据谨慎性原则，本次交易

按照关联交易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3、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姓名：徐捷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

任职：徐捷在上海尚达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相关工作。

（二）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鉴于上海尚达是公司重要子公司，徐捷先生持有上海尚达少数股权，依据谨慎性原则，本次交易按

照关联交易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徐捷先生持有公司0.07%股份，过去12个月，除本次交易和其在上海尚达领取薪酬外，公司与徐捷先

生未发生过交易事项。

（三）经查询，徐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海尚达12.50%股权，本次交易类别为收购股权。

标的公司名称：上海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29447843X

注册资本：1389.705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伟

成立时间：2001年12月14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丰年路85号2幢、6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产品的绝缘材料及防辐射遮蔽材料的生产，电子产品及配件、绝缘材料的

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股权结构

1、本次收购前上海尚达的股权结构：

股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42.278953 75.00

徐捷 347.426318 25.00

合计 1,389.705271 100.00

2、本次收购后上海尚达的股权结构：

股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15.992112 87.50

徐捷 173.713159 12.50

合计 1,389.705271 100.00

（三）财务情况

上海尚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2月28日

资产总额 19,160.63 18,705.73

负债总额 3,663.12 2,872.41

净资产 15,497.51 15,833.31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2月

营业收入 24,273.31 4,188.81

营业利润 2,848.95 335.60

净利润 2,533.60 335.80

注：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25年2月28日。 2024年12月31日及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天衡审字 （2025）02105号审计报告；2025年2月28日及

2025年1-2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其他涉及有关标的股

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

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标的公司亦不存在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等失信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上海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

(2025)第2074号）。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25年2月28日，上海尚达账面净资产15,833.31万元，采用收益

法的评估方法，上海尚达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0,400.00万元。 其中徐捷先生持有上海尚达股权中的

12.50%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2,550.00万元。 根据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将徐捷先生持有的上海

尚达12.50%股权作价2,530.00万元转让给翔腾新材。评估基准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

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定价依据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徐捷

乙方（受让方）：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公司）：上海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标的公司12.50%股权（对应标的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73.713159万元，实缴注册

资本173.713159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标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

权转让” ）。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根据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以2,530.00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叁拾

万元整)的价格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标的股权。

2．乙方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 首笔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51%，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49%）于工商变更办理完成且乙方收到甲方提供

的本次股转的完税证明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

（三）股权交割事项

1.交割日确定：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首笔转让款（即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51%），为本次股权转

让的交割日。

2.股权变更与权属转移：自交割日起，本次转让的标的股权所有权由甲方转移至乙方。

（四）有关股东权利义务包括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承受

1.股东权益与责任划分：自交割日起，乙方按照变更后的持股比例，依法享有公司利润分配权，并依

法分担公司经营风险及亏损。

2.债权债务承担：交割日前，公司的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未披露债务等潜在风险）由甲方、乙方

按照原持股比例共同承担。 交割日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乙方按照变更后的持股比例共同承担。

（五）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及丙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进一步优化整合产业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和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规划。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对上海尚达的持股比例由75%增加至87.50%，上海尚达仍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

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和其在上海尚达领取薪酬外，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

易。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事项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遵循了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需要。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4、上海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5）02105号）；

5、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上海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5)第2074号）；

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7、上海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8、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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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翔腾新材”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5年5月20日在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广月路21号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龙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全体监事送达。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530.00万元的价格收购徐捷先生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尚达

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尚达” ）12.5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尚达股权

比例将由75%增至87.50%，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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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翔腾新材”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5年5月20日在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广月路21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2人：蒋建华、薛文进）。会议由董事

长张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送达。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530.00万元的价格收购徐捷先生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尚达

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尚达” ）12.5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尚达股权

比例将由75%增至87.50%，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前，公司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该议案，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并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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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上午9:15至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国际E城G1栋2楼202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佐腾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3,574人，代表股份4,003,251,244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1.317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779,080,767股）。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1,869,004,757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5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562人，代表股份2,134,246,487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3650%。 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638,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1％；反对12,672,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5％；弃权5,940,2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3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482,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87％；反对12,672,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8％；弃权5,940,24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23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4％。

2.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31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69％；反对12,773,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1％；弃权6,164,7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7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156,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8％；反对12,773,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5％；弃权6,164,74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7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3.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652,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4％；反对12,435,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6％；弃权6,163,5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88,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49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3％；反对12,435,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1％；弃权6,163,58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88,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4.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38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7％；反对12,625,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4％；弃权6,243,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9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226,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4％；反对12,625,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1％；弃权6,243,30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9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5％。

5.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6,003,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2％；反对12,07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6％；弃权5,172,2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9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4,847,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7％；反对12,07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0％；弃权5,172,29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9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3％。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452,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4％；反对12,21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0％；弃权6,588,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10,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29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19％；反对12,21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弃权6,588,25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10,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1％。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934,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21％；反对13,75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3％；弃权6,407,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532,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1,934,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21％；反对13,75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3％；弃权6,407,9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532,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5％。

8.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4,255,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70％；反对12,45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7％；弃权5,388,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50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4,255,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70％；反对12,45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7％；弃权5,388,09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50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继续向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并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4,994,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98％；反对151,7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37％；弃权5,368,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6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4,994,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98％；反对151,7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37％；弃权5,368,1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6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5％。

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581,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9％；反对22,402,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0％；弃权5,11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32,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04,581,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9％；反对22,402,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0％；弃权5,110,84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32,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5,344,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27％；反对12,810,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0％；弃权5,096,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11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4,188,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46％；反对12,810,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89％；弃权5,096,36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1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5％。

12.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4,977,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508％；反对230,388,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50％；弃权147,884,8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8,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4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53,821,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545％；反对230,388,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27％；弃权147,884,81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2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3.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证券投资理财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2,03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28％；反对145,58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6％；弃权5,628,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5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80,882,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653％；反对145,58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7％；弃权5,628,02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5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俊超、曾雨竹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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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中兴路308号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819,6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9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曹梅盛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葛泰荣先生和董事郑敏敏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董事葛凡女士、独立董

事魏霄女士和独立董事安玉磊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陈弢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3,252 99.9494 77,880 0.0456 8,530 0.005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4,352 99.9501 76,780 0.0449 8,530 0.005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2,952 99.9492 77,880 0.0456 8,830 0.005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4,502 99.9501 77,830 0.0456 7,330 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3,452 99.9495 78,180 0.0458 8,030 0.004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3,552 99.9496 78,080 0.0457 8,030 0.004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1,952 99.9486 80,080 0.0469 7,630 0.004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523,352 99.8265 288,180 0.1687 8,130 0.004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733,852 99.9498 78,980 0.0462 6,830 0.0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4,205,339 98.0152 77,830 1.8140 7,330 0.1708

5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4,204,289 97.9907 78,180 1.8222 8,030 0.1871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的议案》

4,202,789 97.9557 80,080 1.8665 7,630 0.1778

8

《关于公司监事2025

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的议案》

3,994,189 93.0938 288,180 6.7167 8,130 0.1895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4,204,689 98.0000 78,980 1.8408 6,830 0.15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4、5、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嘉意、陈艺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88386� � � � � � � �证券简称：泛亚微透 公告编号：2025-026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前漕路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495,9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495,9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70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70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张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少华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90,432 99.9806 1,902 0.0066 3,600 0.012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90,432 99.9806 1,902 0.0066 3,600 0.012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90,432 99.9806 1,902 0.0066 3,600 0.012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89,432 99.9771 1,902 0.0066 4,600 0.016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90,432 99.9806 1,902 0.0066 3,600 0.012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225,636 99.9210 1,902 0.0231 4,600 0.0559

关联股东张云先生、李建革先生、王爱国先生回避表决。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90,432 99.9806 1,902 0.0066 3,600 0.012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90,432 99.9806 1,902 0.0066 3,600 0.0128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226,636 99.9331 1,902 0.0231 3,600 0.0438

关联股东张云先生、李建革先生、王爱国先生回避表决。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089,579 99.7899 1,902 0.0614 4,600 0.1487

6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3,089,579 99.7899 1,902 0.0614 4,600 0.1487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3,090,579 99.8222 1,902 0.0614 3,600 0.1164

9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3,090,579 99.8222 1,902 0.0614 3,600 0.11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9关联股东张云先生、李建革先生及王爱国先生在本项议案中回避

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20,263,796股。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 覃正伟律师、万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5288� � � � � � � �证券简称：凯迪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3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671,7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3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周荣清先生主持，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徐志成先生、史庆兰女士、鲁良彬女士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陆晓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周燕琴女士、陶峰先生、财务总监孙煜先生、监事徐建峰先生、蒋荣华女士、王

国喜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540 99.9939 3,200 0.006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040 99.9929 3,700 0.007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040 99.9929 3,700 0.007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040 99.9929 3,700 0.007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7,880 99.9736 13,860 0.026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暨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2,380 99.9822 9,360 0.017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暨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7,880 99.9736 13,860 0.026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7,880 99.9736 13,860 0.026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040 99.9929 3,700 0.007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040 99.9929 3,700 0.007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040 99.9929 3,700 0.007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8,040 99.9929 3,700 0.007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57,880 91.9296 13,860 8.0704 0 0.0000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

暨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

议案》

162,380 94.5499 9,360 5.4501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157,880 91.9296 13,860 8.0704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168,040 97.8455 3,700 2.154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其余议

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第5、6、8、9项议案。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9人，代表股份171,74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璿、初瑞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凯迪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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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浏阳河路6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普通股股东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821,8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821,8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90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90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刘海东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纪超一因公务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林椿楠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508,077 99.5440 308,363 0.4480 5,419 0.008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508,077 99.5440 308,363 0.4480 5,419 0.008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508,077 99.5440 308,363 0.4480 5,419 0.008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508,077 99.5440 308,363 0.4480 5,419 0.008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508,077 99.5440 308,363 0.4480 5,419 0.008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508,077 99.5440 308,363 0.4480 5,419 0.008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79,269 97.8930 313,782 2.107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508,077 99.5440 313,782 0.456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863,238 98.6070 953,202 1.3850 5,419 0.008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863,238 98.6070 953,202 1.3850 5,419 0.008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4,579,

269

97.8930 308,363 2.0705 5,419 0.0365

7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14,579,

269

97.8930 313,782 2.107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7、议案8涉及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刘海东、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鹏翼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鹏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鹏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已对议案7进行回避,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无需要对议案8进行回避的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成赟、邵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岀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